
 

根据山东省财政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

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鲁财金〔2023〕16 号）、《山

东省财政厅等 7 部门关于公布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

省级遴选结果的通知》（鲁财金〔2023〕21 号）的规定，现对临

沂市 12 个区县：兰山区（沂河新区）、罗庄区（高新区）、河东

区（沂河新区）、沂南县、费县、莒南县、郯城县、平邑县、兰

陵县、沂水县、蒙阴县、临沭县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进行遴

选，邀请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参与本次公开遴选。具体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遴选人：临沂市财政局、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临

沂市农业农村局、临沂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临沂市林业局、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临沂监管分局 

联系人：刘科长；联系方式：0539-8113033 

二、遴选代理机构：临沂市财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

联系人：项经理；联系方式：0539-5252169       

三、项目名称及编号： 

项目名称：临沂市 2024-2026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公

开遴选项目 

项目编号：CXLXT2023-38 

四、项目分包情况： 



包号 采购内容 参选机构资格要求 标段划分 

A1 
兰山区（沂河新区）政策性

农业保险 
1.参与本项目的承保机构省级

分公司必须在已公布确认的山东省

省级遴选名单之内； 

2.经营条件符合农业保险监管

部门要求的农业保险经营条件，符合

国务院《农业保险条例》、财政部门

及银保监部门相关监管规定； 

3.具备完善的基层服务网络，在

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县级区

域内设有分支机构； 

4.各县级分支机构仅可参与所

在县区域范围内的遴选，不得跨县区

参与遴选； 

5.市级中心支公司所驻区（县）

未设立县级分支机构的，市级中心支

公司可视同县级分支机构参与遴选； 

6.不接受保险机构以联合体形

式参加遴选； 

7.同一遴选县区内存在直接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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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
罗庄区（含高新区） 

政策性农业保险 
2 

A3 
河东区（沂河新区）政策性

农业保险 
4 

A4 沂南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4 

A5 费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5 

A6 莒南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5 

A7 郯城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5 

A8 平邑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4 

A9 兰陵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5 

A10 沂水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4 

A11 蒙阴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3 



A12 临沭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

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承保机构，不得

参加同一遴选项目； 

8.在遴选县区承保机构因农业

保险业务违法违规在财政部门或监

管部门处罚期内的，以及因农业保险

绩效考评取消财政补贴资格期内的，

不具备参与本区域遴选的资格。 

9.接受省联席会议办公室政策

管理以及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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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获取遴选文件： 

1.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26 日——2023 年 11 月 1 日（报名截

止时间）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 

2.地点：临沂市兰山区北城新区北京路 37 号临商大厦 25 楼

2502 房间。 

3.方式：以现场获取版本为准。在获取遴选文件截止时间前

请参选机构携带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、税

务登记证副本（三证合一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）；有效的资

质证书；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（以上资料原件查

验，并将复印件加盖参选机构公章装订成册，在封面上清楚注明

项目名称、包号、参选机构名称、联系人姓名、联系人电子邮箱

并加盖公章）到遴选代理机构处现场登记备案并获取遴选文件。 

4.遴选文件费用：免费获取。 



六、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： 

1.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6 日 09 时 30 分

（北京时间）。 

响应文件递交时需同时递交电子版扫描件及纸质盖章版，到

期未全部递交的视为放弃。其中，电子版扫描件用 U 盘储存并

单独密封。 

2.地点：临沂市兰山区双岭路与临西十路交汇北 400 米路西

临沂商城蓝海大饭店 3 楼东海厅。 

 

 

 


